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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数理政治经济学是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也有学者认为数学化是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现代化的重要学术方向。要实现数学方法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有机结合，必须首先实现政治经

济学基础理论的数学化。换句话说，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论必须有公认的、一致的数学表达式，

唯有如此，数理政治经济学才不至于被肤浅地定义为数学方法的简单运用，这是事关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

济学的基础性问题。劳动价值论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函数是劳动价

值论数学化的基础性理论问题，也是数理政治经济学基础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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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一般意义上的价值函数是风险投资决策中前景理论的重要内容，指的是风险投资决策中决策者对

价值的主观感受与决策的收益与损失之间的函数关系，其理论基础是效用价值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

经济学中，价值函数是劳动价值论的数学表达式，与风险投资决策中的价值函数有着本质的区别，明确

这一点非常重要。我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界关于价值函数的研究大致起始于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初期
对劳动价值论进行的数理研究。如何定义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函数，这是研究价值函数的出发点。

现有文献关于价值函数的定义存在四种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价值函数是一种生产函数，是价值形式的生产函数，是综合物质生产过程和价值形

成过程的生产函数。［１］

第二种观点是将整个国民经济视为一个系统，严格从函数的数学定义出发建立经济系统的价值函

数，［２］于是价值函数为：商品→价值，进一步地，记 ｆ为价值函数，Ｄ为商品集合，Ｍ为价值集合，则价值函
数的表达式为：ｆ：Ｄ→Ｍ。这里，价值函数 ｆ是一个典型的二元关系，对于每一个商品 ｘ∈Ｄ，都有唯一的价
值量 ｙ∈Ｍ与之对应，记为：ｆ（Ｄ）＝｛ｆ（ｘ）｜ ｘ∈Ｄ｝Ｍ。

第三种观点把价值函数概括为一个基本假定和一个价值决定的基本公式。［３］所谓一个基本假定就

是：假定某一行业或部门全部商品的价值量由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部分和所消耗的生产资料的转

移价值两部分构成，即：

Ｚ ＝ Ｌ ＋ ｃＱ　 　 （ｃ ＞ ０） （１）
　 　 其中，Ｚ代表某行业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量，Ｌ 代表生产过程中新创造的价值部分，ｃＱ 代表从所

５





消耗的生产资料中转移过来的价值部分。根据这个假定，一个行业所生产的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等于

该行业使用的必要劳动量加上消耗掉的生产资料价值。而价值决定的基本公式就是在（１）式的等号两
边同时除以该行业的商品总量，则可以得到表示单位商品价值的公式：

ｚ ＝ ＺＱ ＝
Ｌ ＋ ｃＱ
Ｑ （２）

　 　 这样，（２）式的价值函数可以看成是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公式。它的经济含义
是：每一商品中包含的价值量也由两个部分组成，即平均的新价值量 Ｌ ／ Ｑ 和平均的转移价值量 ｃ（＝ ｃＱ ／
Ｑ）。

第四种观点基于“在技术变革的前提下，个别企业中劳动的主观条件或劳动的复杂性将会发生变

化，先前由非熟练工人从事的简单劳动会变为采纳高级劳动力的复杂劳动”和“在技术变革导致劳动的

客观条件变化时，由于采纳了更先进的生产资料，生产中被浪费的无效劳动得到削减，从而增加了工作

日中能真正形成价值的有效劳动时间”这两种情况，提出了一个个别企业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新价值的

数学表达式，［４］即：

Ｗ ＝ τＴ （３）
　 　 纵观上述四种关于价值函数的定义，我们不难发现其共同之处———他们都严格从马克思的价值定
义和价值决定出发，即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决定的，这是研究价值函数的共同基础。但是，我们也不难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另一个基本的

也是最重要的问题：建立在劳动价值论基础上的价值函数是否存在统一的数学表达式？这个表达式能

不能成为数理政治经济学最基础的分析工具？要回答这个问题，必须首先回答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价值

函数应该解决什么问题？我们认为，价值函数反映的是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种商品耗用的活劳动量

以及不变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也是劳动价值论的应有之意。基于此，价值函数应该包含价值创造函数和

价值形成函数两种表达式，这是价值函数研究共同的逻辑起点。

二、价值函数的存在性

商品两因素———使用价值和价值以及劳动二重性———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是构建价值函数的理论

基础。价值函数是直接将价值量作为生产过程的最终成果，进而建立商品价值量与创造价值的活劳动

和形成商品价值的不变资本之间的关系式。本文首先讨论价值函数的存在性。

商品的价值量与生产该种商品耗用的活劳动量以及不变资本之间存在唯一的映射关系。从数学上

讲，一般二元关系是多多对应，而函数则是单值对应或多一对应。从经济实践可以知道，商品的价值量

与生产商品耗用的劳动量以及不变资本之间的关系不可能是多多对应，而只能是单值对应或多一对应。

也就是说，一定的商品价值量不可能同时对应多个劳动耗用量和不变资本量，但一定的劳动耗用量和不

变资本量则有可能对应不同的价值量。如果给定劳动和不变资本，价值量可以不同的话，则价值函数就

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是数学意义上的“对应”。这就从实践上论证了价值函数确实是一个数学意义上

的函数。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价值函数只能是某个部门的

价值函数，单个商品不存在价值函数。在一个部门中，单个商品生产者生产的商品的价值量可以用社会

必要价值量进行折算，因此也是可以计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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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价值函数的一般形式

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价值是凝结在商品中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抽象劳动），价值量是用生产

商品耗用的劳动量来计量的，劳动本身的量是用劳动的持续时间来计量，劳动时间是衡量商品价值量大

小的天然尺度，而劳动时间分为个别劳动时间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决

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

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５］５４由此看出，马克思在定义价值、价值量、价值决定等定义时，

都遵循了“部门假定”，即只有在生产某种使用价值的同一部门内，才有可能定义价值、价值量、价值决定

等政治经济学的基础概念。由于不同部门之间生产的商品是完全异质的，因不同使用价值没有可加性，

所以不能计算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就不能计算价值量。从这个逻辑中我们可以推知：“商品的价值量”

首先只能是单位商品价值量，而不是全部商品的价值总量，更不是个别商品生产者的个别价值量，个别

商品生产者只有在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进行比较以后，也就是只有个别商品生产者把自己生产的商品

出售以后才能换算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才能计算个别商品生产者的价值量。在此之前，个别商品生

产者在生产中耗用的劳动时间只能是个别劳动时间，不存在价值量问题。下面我们分两种情况来讨论

价值函数的一般形式。

第一种情况，假定全社会只有一个部门或行业，即只生产一种商品，我们暂且将其定义为 ａ 商品，设
该部门或行业共有 ｎ个生产者，每个生产者生产单位 ａ商品耗用的劳动时间为 ｔｉ（ｉ ＝１，２，…，ｎ），每个生

产者的产量为 ｑｉ（ｉ ＝１，２，…，ｎ），产量的权重为 ｗｉ（ｉ ＝ １，２，…，ｎ），其中：ｗｉ ＝
ｑｉ

∑
ｎ

ｉ ＝ １
ｑｉ
，∑
ｎ

ｉ ＝ １
ｗｉ ＝ １。于是，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ｔ）或单位商品价值量（ｚ）可以写成：ｔ ＝ ｚ ＝∑
ｎ

ｉ ＝ １
ｔｉｗｉ。商品的价值：ｚ ＝ ｃ ＋ ｖ ＋ ｍ，揭示的是商

品的价值由哪些要素价值构成：ｃ是过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转移价值；ｖ ＋ ｍ 才是新创造的价值，活劳动
不仅创造了自身的价值 ｖ，而且还创造了一个 ｖ的增量 ｍ，即剩余价值。不变资本 ｃ在价值形成过程中的
作用表现为：一方面直接构成产品的价值，其中劳动资料部分分次部分转移到商品价值中，而劳动对象

部分则是一次性全部转移到商品价值中去；另一方面，ｃ的劳动资料部分充当活劳动与物化劳动（劳动对
象）的介质，是活劳动能作用于劳动对象上以改变劳动对象的物质形态，把活劳动凝结到商品的使用价

值中。从价值形成这个层面上讲，活劳动和物化劳动对价值形成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光有活劳动，没

有物化劳动，既不能创造出使用价值，也就不能创造价值；反之，只有物化劳动而没有活劳动，死的物不

能自动转化成新的使用价值，当然也不会创造出新的价值。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如下的价值函

数：

单位商品价值函数：

ｚ ＝ ｆ（ｔ），ｔ ＞ ０ （４）
　 　 公式（４）的含义是单位商品价值量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函数。

部门价值创造函数：

Ｚ ＝ ｆ（ｔ）Ｑ ＝ ｚＱ （５）

　 　 其中，Ｑ是该部门生产的全部商品总量：Ｑ ＝∑
ｎ

ｉ ＝ １
ｑｉ。这个函数反映的是新价值 ｖ ＋ ｍ的创造过程。

部门价值形成函数：

Ｚ
＾
＝ φ（Ｚ，Ｃ） （６）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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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 Ｃ是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若 ｃ表示单位商品生产资料的转移价值，则：Ｃ ＝ ｃＱ。于是：

Ｚ
＾
＝ φ（Ｚ，Ｃ）＝ ｚＱ ＋ ｃＱ ＝ Ｑ（ｚ ＋ ｃ） （７）

　 　 公式（７）体现了部门商品价值的形成过程。
在全社会只有一个部门并只生产一种商品的情况下，该部门新创造的价值总量实际上等于该部门

实际耗用的劳动总量。①

第二种情况，假定全社会存在两个部门或行业，生产两种商品，定义为商品 ａ和商品 ｂ。为了叙述方
便，我们把这两个部门分别根据其生产的商品种类定义为部门 ａ和部门 ｂ。根据公式（６）和公式（７），我
们很容易分别写出每个部门的价值创造函数和价值形成函数，即：

Ｚａ ＝ ｆ（ｔａ）Ｑａ ＝ ｚａＱａ
Ｚｂ ＝ ｆ（ｔｂ）Ｑｂ ＝ ｚｂＱｂ

（８）

Ｚ
＾
ａ ＝ Ｑａ（ｚａ ＋ ｃａ）

Ｚ
＾
ｂ ＝ Ｑｂ（ｚｂ ＋ ｃｂ）

（９）

　 　 如果我们要写出包括两个部门在内的全社会的价值创造函数和价值形成函数，就必须解决这样两
个问题：一是假定部门 ａ和部门 ｂ是完全异质的，计算出包括两个部门在内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二是
假定供需不平衡，②由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影响，按照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计算的包括两个部门在
内的价值总量，无论是新创造的价值总量还是价值形成总量，实际上把并没有创造新价值的一部分劳动

也误认为创造了价值。

关于第一个问题，虽然部门 ａ 和部门 ｂ 是完全异质的，但是它们在生产过程中消耗的劳动都是抽象
的人类劳动，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又是同质的，唯一的区别在于它们存在量上的差异或者说它们之间存

在复杂程度不同的差异。假定部门 ａ的劳动是简单劳动，部门 ｂ 的劳动是复杂劳动，根据复杂劳动是倍

加的或自乘的简单劳动的原理，可以得到：ｔｂ ＝ β ｔａ或ｔａ ＝
１
β
ｔｂ。于是包含部门 ａ和部门 ｂ在内的全社会的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ｔ
＝
）就是部门 ａ和部门 ｂ各自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简单算术平均，即：

ｔ
＝
＝ １２ （ｔａ ＋ β ｔａ）＝

ｔａ
２ （１ ＋ β） （１０）

　 　 由于供需是不平衡的，所以 ｔ
＝
并不是满足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在全社会的

总劳动量中，部门 ａ实际消耗的劳动量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量，同样，部门 ｂ 实际
消耗的劳动量可能大于也可能小于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量，这种客观存在也是价值规律发挥作用的前

提条件，如果没有各部门实际耗用的劳动量与满足社会需要的劳动量之间的差异，就谈不上价值规律和

价值规律调节资源配置的问题。这就是说全社会总劳动量中，有一部分并没有实际创造价值，被浪费掉

了，假定社会劳动总量的浪费率为 ε，它是实际创造价值的劳动量与总劳动量的比率。引入 ε以后，全社
会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就可以写成：

ｔ
＝
＝
ｔａ
２ （１ ＋ β）ε （１１）

　 　 过去学术界广泛争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是否创造价值的问题，在这里得到了合理的解释。于
是全社会的价值创造函数可以一般地写成：

Ｚ ＝ ｆ（ｔ
＝
）Ｑｉ，（ｉ ＝ １，２） （１２）

　 　 全社会的价值形成函数可以写成：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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Ｚ
＾
＝ （ｆ（ｔ

＝
）＋ ｃｉ）Ｑｉ 　 　 （ｉ ＝ １，２） （１３）

　 　 类似地，我们可以将公式（１２）和（１３）推及到 ｎ个部门和 ｎ种产品的情况。

四、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机理

马克思分别在《资本论》第一卷和第三卷中提出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概
念。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马克思是这样定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
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５］５２对这个定义，

几乎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都是认同的，没有什么争议。但是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存在很
大的分歧，争论的焦点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是否存在所谓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换句话说，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是同一经济范畴的两种不同涵义？还是两个不同的经济范
畴？二是只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决定商品价值量？还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
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量？

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如果我们承认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
间Ⅱ是同一经济范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两种不同的涵义，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
动时间Ⅱ就共同决定商品的价值量。的确，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马克思没有像对待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Ⅰ那样给出一个非常精确的定义，而是在分析地租是剩余劳动的产物这个问题时提出了存在另一
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他说：“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

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

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这是因为条件仍然是使用价值。

但是，如果说个别商品的使用价值取决于该商品是否满足某一种需要，那么，社会产品量的使用价值就

取决于这个量是否符合社会对每种特殊产品的量上一定的需要，从而劳动是否根据这种量上一定的社

会需要按比例地分配在不同的生产领域。……。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

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价值规律本身进一步展开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

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如许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由于使用价值才产生的。社会

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只能把它的总劳动时间中如许多的劳动时间用在这样的一种产品上。”［６］７１６，７１７

根据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我们可以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定义为：全社会在既定的生产条件下，为
了满足社会需要，社会总劳动时间中根据一定比例用于生产某一种产品的劳动时间。从马克思关于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分析，我们很容易发现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即社会必要劳动
时间Ⅰ是一个均值概念，是生产单位产品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是一个总量概
念，是社会总劳动根据社会需要分配给某一部门生产某种产品的劳动时间。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
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始终处于矛盾运动之中，这是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前提条件，也是资源配置的依据。

为了分析方便，我们先进行如下规定：

（１）设全社会有 ｎ个部门（行业），每个部门只生产一种商品，共有 ｎ 种商品，那么，全部商品集（Ｇ）
就是一个 ｎ ×１ 的向量矩阵，即（为简化符号，用下标表示每个部门生产的商品）：

Ｇ ＝
Ｇ１
…

Ｇ










ｎ

（１４）

　 　 （２）第 ｉ个部门生产的第 ｉ种商品的实际产量用 Ｑｉ 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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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第 ｉ个部门生产第 ｉ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用ｔ１ｉ表示。

（４）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用 Ｔ２ｉ表示。

（５）社会对第 ｉ个部门生产的第 ｉ种商品的需要量用 Ｑｉ，ｄ表示。
如前所述，第一，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生产某种商品的某个部门或行业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

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生产单位商品平均需要的劳动时间，它是一个均值概

念，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是以社会需要为标准，分配给该商品生产部门（行业）的社会劳动时间总量
的一部分，是一个总量概念；第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以现实的社会生产条件和生产结果为基础的
单位商品耗用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则是以社会对某种商品的需要为基础、部门
总产出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质的规定性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是相互依存
又相互矛盾的；第三，从逻辑上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形成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在社会平
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的规定下独立形成的，而不是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量的规定性下形成
的，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又总是以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为重心上下波动，这种波动的机制是价值规
律。通常，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存在三种基本的数量关系：

（１）如果 Ｑｉ ＝ Ｑｉ，ｄ，则 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

（２）如果 Ｑｉ ＜ Ｑｉ，ｄ，则 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

（３）如果 Ｑｉ ＞ Ｑｉ，ｄ，则 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
（１）是偶然情况，是巧合；（２）和（３）是商品生产的常态，是必然结果。因为在同一时期内，决定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Ⅰ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社会平均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是确定的，当期的社会需要量
也是确定的。出现（２）和（３）这样的情况，要么说明商品生产者没有将足够的资源配置到满足社会需要
的某种商品生产上，要么在某种商品生产上进行了过度的资源配置，导致商品生产与商品需要之间的矛

盾，出现了资源浪费。马克思说：“假定棉织品按比例来说生产过多了，尽管在这个棉织品总产品中实现

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生产这个总产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是，总的来说，这个特殊部门消耗的社会劳

动是过多了；就是说，产品的一部分已经没有用处。可见，只有当全部产品是按必要的比例生产时，它们

才能卖出去。”［６］７１７这段话的一个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 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时，商品生产者的生产结构才能与社会

的需要结构完全一致。从全社会看，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和 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总是同时存在的，一种商品生产过多了，必然
会有另一种商品生产过少了；反之，如果一种商品生产过少了，必有另一些商品生产过多。在劳动生产

力一定的条件下，由于社会劳动时间总量是确定的，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和 Ｑｉ ｔ１ｉ ＞ Ｔ２ｉ总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这就是
社会生产与社会需要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种矛盾，在进入下一个生产期后，商品生产者要么同过扩

大生产规模、要么通过提高劳动生产力解决旧的矛盾，但也必然诱发新的矛盾，在这个矛盾运动过程中，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马克思这段话的另一个意思就是，由
于存在一部分没有用处的产品，也就是用于生产这一部分产品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实际上并没有创造
价值。因此，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计算的全社会的价值量不是社会真正创造的价值量，所以需要把
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计算的，但实际上没有创造价值的劳动予以扣除。如上文所述，我们只需要引
入一个社会劳动量的浪费率 ε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现在我们把全部 ｎ个部门的异质劳动同质化为简单劳动，也就是以某一个部门的劳动为基准，这个部
门的劳动一定是简单劳动，除此之外的其它部门的劳动均为复杂劳动，只不过复杂程度不同罢了。为分析

方便，假定第一个部门的劳动是简单劳动，于是可以得到 ｎ －１ 个换算系数（复杂劳动折算为简单劳动的倍

数），即 βｉ －１（ｉ ＝１，２，……，ｎ）。于是，根据公式（１２）得到包括 ｎ个部门在内的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ｔ
＝
）：

０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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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
＝
＝
ｔ１
ｎ（１ ＋ β１ ＋ β２ ＋ … ＋ βｎ－１）ε （１５）

　 　 由此，可以得到包括 ｎ部门的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创造函数：

Ｚ ＝ ｆ（ｔ
＝
，Ｑｉ）　 （ｉ ＝ １，２，……，ｎ） （１６）

　 　 整个国民经济的价值形成函数可以写成：

Ｚ
＾
＝ ｆ（ｔ

＝
，ｃｉ，Ｑｉ）　 （ｉ ＝ １，２，……，ｎ） （１７）

五、关于价值函数的进一步讨论

单位商品价值量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可以完全等价的两个概念，如果全社会只有一个部门、只生

产一种产品，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是完全一致的，在数量上因为：Ｑ ＝ Ｑｄ，所以，

Ｑｔ ＝ Ｔ２（Ｔ２ 表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如果国民经济包括 ｎ 个部门（行业），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需
要经过调整以后才能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一致。根据公式（１１）可知全社会单位商品的价值量与除基
准部门（简单劳动部门）外的其它部门的劳动复杂程度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的浪费率成反比。将公式

（１１）作如下处理：

ｔａ ＝
２ ｔ
＝

（１ ＋ β）ε
，　 ｔｂ

２ ｔ
＝

１ ＋ １( )β ε
（１８）

　 　 基准部门（简单劳动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单位商品价值量成正比，与劳动复杂程度和社会
劳动浪费率成反比，比基准部门劳动复杂程度高的部门单位商品价值量与社会单位商品价值量成正比，

与劳动该部门的劳动复杂程度成反比，与社会劳动的浪费率成反比。从整个社会来说，社会劳动总量越

是按比例分配给各个部门，单位商品创造的价值越高，反之越低。

进一步分析，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决定于一定时期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和
劳动强度，也就是，可以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视为生产条件和劳动者的平均数量程度和劳动强度的函
数。生产条件和劳动者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归结为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因素中去，而劳动生产力与单位

商品价值量的关系或者说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关系，这是马克思经济学的一个经典命题，无需再赘
述。这里重点讨论劳动强度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进而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

根据马克思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定义，假定 κ表示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劳动者的平均数
量程度，φ表示平均的劳动强度，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用 ｔ表示）可以写成，

ｔ ＝ ξ（κ，，φ） （１９）
　 　 根据马克思关于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因素的理论，可以将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劳动者的平均数量程
度归结为影响劳动生产力的客观条件和主观条件，于是 κ 和  可以统一归结为劳动生产力，用 λ 表表
示。我们知道，劳动生产力与单位商品价值量成反比，在不考虑转移价值的条件下，我们也可以得出劳

动生产力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成反比，也就是：

ｔ ＝ １
λ

（２０）

　 　 于是公式（２１）可以改写成

ｔ ＝ ξ １
λ
，( )φ （２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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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马克思曾指出：“劳动强度的提高是以在同一时间内劳动消耗的增加为前提的。因此，一个强度较
大的工作日比一个时数相同但强度较小的工作日体现为更多的产品。诚然，在劳动生产力提高时，同一

个工作日也会提供较多的产品。但在后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劳动比以前少，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

下降；而在前一种情况下，由于产品所费的劳动同以前一样，单个产品的价值也就保持不变。”［５］５７２，５７３马

克思此处的分析明确把劳动生产力提高与劳动强度提高区分开来，或者说，二者是互不包含的。如何理

解马克思关于劳动强度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呢？马克思在定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时说，劳动强度是
影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一个变量，也就是说劳动强度间接地是决定价值量的一个变量，但另一方面
又说劳动强度变化，单个产品的价值保持不变。这是不是存在矛盾呢？其实不然，劳动强度影响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Ⅰ进而影响单位商品价值量，这个劳动强度是一个部门或行业的平均劳动强度，是决定社会
必要劳动时间Ⅰ的标准劳动强度；马克思说劳动强度对单个商品价值量没有影响，指的是在同一时间条
件下同一部门或行业的不同生产者之间的劳动强度是不同的，他们提供的使用价值量不同，劳动强度大

的商品生产者提供较多的使用价值量，劳动强度低的商品生产者相对于劳动强度高的商品生产者，提供

较少使用价值量，但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是唯一确定的，因而劳动强度高的个别生产者和劳动强度低
的个别生产者都按照这个唯一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计算商品的价值，所以劳动强度不同改变的仅仅
是相同工作日的实用价值量，对价值量没有影响。从动态上分析，劳动强度如何影响该部门或行业的单

位商品价值量或总价值量呢？

设全社会有 ｎ各部门，第 ｉ部门在时间 ０ 时生产商品的平均劳动强度为 φ０，在时间 １ 时的平均劳动
强度为 φ１，平均劳动强度从 φ０ 变为 φ１ 对单位商品价值的影响如何呢？这里为了分析方便，依然假定
ｃ ＝０，根据单位商品价值函数即公式（４）以及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决定公式，即公式（２１），我们可以得
到一个新的单位商品价值函数，即：

ｚｉ ＝ ｆ ξ
１
λ ｉ
，φ( )[ ]ｉ （２２）

　 　 对（２２）式求 φｉ 的偏导得：
ｚｉ
φｉ
＝ ｄｆｄξ

·
ξ
φｉ

（２３）

　 　 进一步假定所有劳动均为有用劳动，则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边际价值ｄｆｄξ
＞ ０，因为劳动时间是一

定的，或者说假定劳动时间不变，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的边际价值大于零，这意味着随着劳动生产力的
不断提高，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是不断增加的，也就是劳动生产力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成正比。

公式（２３）中的
ξｉ
φｉ
表示劳动强度的边际价值，由于劳动强度客观上存在一个最大值（ｍａｘφｉ），当劳动

强度满足：φ ＞ ｍａｘφｉ，劳动过程将不能继续，劳动创造的价值为 ０，当 ０ ＜ φ ＜ ｍａｘφｉ 时，劳动创造的价值随
劳动强度的增加而增加，也就是说：

（１）当 φ∈（０，ｍａｘφｉ，有
ξ
φｉ
＞０，ｚ
φｉ
＝ ｄｆｄξ
·
ξ
φｉ
＞ ０，劳动强度与单位商品价值成正比，与价值总量也

成正比。

（２）当 φ∈（ｍａｘφ，＋ ∞）时，ξφｉ
＝０，ｚ
φｉ
＝ ｄｆｄξ
·
ξ
φｉ
＝ ０，劳动过程不可持续，劳动不创造任何价值，所

以单位商品价值为 ０，价值总量也为 ０。
上述两种情况可以用图 １ 直观地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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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劳动强度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

注　 　 释

①冯金华教授在所有部门的劳动都是同质的假单劳动特别是不同行业的劳动都相同的假定下，得出“一国经济的价值总

量等于改过经济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而一国经济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显然又等于该国经济中实际投入的劳动总

量，故一国经济的价值总量最终等于它实际投入的劳动总量，即”的结论。虽然一个部门的价值量可以大于或小于其

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但不同部门的价值量与实际投入的劳动量之间的这种差别会相互抵消，结果所有部门的价值总量

还是等于实际投入的劳动量。笔者认为，这个结论得以成立还必须满足供需平衡，各部门的社会必要劳动总量（根据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计算的）是完全根据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Ⅱ的要求投入的，全社会不存在因供需不平衡导致的劳动

量的浪费。

②供需平衡假定更方便分析，但是没有实际意义。如果供需总是平衡的，那么社会必要劳动时间Ⅰ必然总是满足社会必

要劳动时间Ⅱ的规定，而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因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生产的自发性决定了全社会不可能按照社会必要

劳动时间Ⅱ来配置资源，所以供需不平衡假定完全与现实经济生活是一致的，这样假定更有实际意义，当然会给分析带

来很多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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